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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政办发〔2020〕1号

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张店区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
十七条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：
《张店区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十七条政策措施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2月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张店区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
十七条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和省、市、区工作要求，发挥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，坚定企业发展信心，支持企业共度难关，全力保持经济稳定运行，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1.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。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协调各银行机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、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，不得擅自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必要时增加贷款支持。在市级政策的基础上区财政安排10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，支持企业发展。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，予以展期或续贷。 
2.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融资。为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满负荷生产融资需求，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协调各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贷款，在市级政策的基础上，按照单户一年期最高500万元应急信贷授信额度，给予政策性担保和财政贴息支持，由区融资担保平台按照单户不超过500万元的上限，提供“零费用”政策性担保支持，企业贷款利息超过3.5%的部分，由区财政给予全额贴息，贴息资金直接拨付至贷款企业。
3.开辟融资绿色通道。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协调金融机构为上述中小企业提供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优先受理，快速推进审批和放款。
4.加快支持企业发展资金兑现进度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、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困难的中小企业，各预算主管部门要建立资金审核绿色通道，优化流程，对列入2020年度预算支持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，抓紧组织企业申报，加快资金审核进度，切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。
5.减免企业承租经营用房房租。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企业，房租给予适当减免。对大型商务楼宇、商场、市场运营方减免中小微企业租户疫情期间租金的，给予适度财政补贴。
6.畅通企业物流运输“绿色通道”。在严格落实消毒消杀、检验检疫等防护措施前提下，实行复产复工企业物流车辆通行证制度，对涉及跨省、跨市原材料供应、物流运输等问题，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工信局、区商务局提供专班服务，确保企业原料运的进、产品输的出。
7.支持企业稳定进出口业务。区商务局引导企业积极申报国家、省、市各类鼓励外经贸发展专项政策；引导进出口企业用足用好《淄博市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稳定生产政策措施》中稳定进出口业务相关政策，对已付费报名参加境外展会，因疫情影响而不能参展的，区财政全额补助。
8.实施应急响应豁免制度。对涉及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及产业链上相关配套企业、民生领域重点企业，按规定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临时豁免名单，不参与疫情期间的应急响应。
9.优化行政执法行为。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履职时，对中小微企业轻微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实行预先提醒、主动指导、及时纠正等措施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。
10.加大技术改造投资补助力度。企业为扩大防疫应急物资生产，疫情期内进行的技改投资，区工信局在市级政策的基础上按设备投资额的10%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提前启动企业设备（软件）购置补助，区工信局在市级政策的基础上对企业已购置设备（软件）投资额按5%给予补助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11.鼓励加大有效投入。加大对新办企业、新开工重点项目和续建重点项目的支持，享受市招商引资投资补助政策基础上，再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奖励，区投资促进局牵头负责奖励资金的兑现。重大投资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对重大项目坚持工作专班推进制度，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要加快行政审批办理速度，简化办理手续，相关涉企审批可“容缺受理”。
12.建立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帮扶机制。通过服务平台、微信、热线等方式，各主管部门及时协调解决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对重大事项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的原则专题研究。
13.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账款长效机制。持续推进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，各镇办、各有关单位要依法履约，避免形成新的拖欠。
14.建立专班推进机制。成立专门工作机构，负责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问题。针对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、生活保障物资等生产经营许可审批，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卫生健康局要坚持特事特办的原则，开通绿色通道，全力满足疫情防控需要。
15.提供法律援助。通过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等方式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无偿法律援助，解决企业用工、商业合作等法律风险和纠纷。
16.落实企业“服务包”机制。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制度，领导干部联系的企业，都要通过适当方式开展一次联络联系，听取企业情况和服务需求，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。及时回应企业和群众诉求，提供更多“雪中送炭”服务。
17.建立行业专项政策支持机制。各行业主管部门，要根据疫情发展情况，加强调查研究，坚持“一业一策”精准扶持。积极引导企业创新经营模式，化危为机，众志成城，共克时艰。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6个月。期间，中央、省、市出台相关政策，要严格遵照执行。本政策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



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2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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